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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班際大隊接力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體育署 SH150 方案｣、「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 

二、 臺北市中小學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實施計畫。 

貳、目的：推動國民中學班際大隊接力運動，藉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以運動團隊

化推動學生良好運動習慣。藉由辦理國民中學班際大隊接力錦標賽，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培養良好運動習慣與團隊合作運動精神。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伍、承辦單位：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陸、參賽對象： 

一、 本市所轄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高中之國中部）。 

(一)公立國中（含完全中學 11 所）：70 所 

(二)私立國中（含完全中學 12 所）：15 所 

二、 由普通班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參加。 

三、 體育班不得參加，體育班之認定以教育局 110 學年度核定之班級為原則。 

柒、實施方式： 

一、校內初賽：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含完全中學），依教育局頒布之班際大隊接

力實施計畫及競賽規程，於本市複賽報名截止日前，辦理完畢校內 7、8 及

9 年級各組初賽。 

二、北市複賽： 

(一)各校得擇定國中 7、8 及 9 年級組至少派一隊參加比賽，為配合教育部

推動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鼓勵本市公私立國中 7-9 年級組皆各

派一隊參加。 

(二)因參賽人數眾多，基於個人衛生問題，請各校自備 1 至 20 號號碼衣一

組（衣服前後必須有相同號碼）。號碼衣顏色請務必於報名系統上填寫。 

(三)本次比賽採計時決賽，取前八名頒發獎項。 

捌、北市複賽日期：111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行，雨天備案日期為 111 年 3 月 13

（星期日）。 

玖、競賽地點： 

一、 校內初賽：由各校自行辦理。 

二、 本市複賽：臺北田徑場（10553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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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賽人數：每隊（班）報名至多 35 人；下場比賽人數 20 人，女生人數不可少

於 10 人（參加全國賽時可全班參加）。 

拾壹、組隊方式：（依主管教育機關 110 學年度核定各年級編班基準人數為編班原則） 

一、 以【班】為單位，不得跨班參賽。 

(一)惟若班級男生或女生人數不足 10 人，可跨班組隊。 

(二)同年級 2 班以上之校內初賽，若由參賽男、女生不足 10 人之班級獲代

表權，僅可與同樣人數不足之班級併班組隊，若無其他人數不足班級，

始可與第二名之班級跨班組隊參賽。 

(三)跨班組隊須以同年級為優先，若同年級只有一班，可跨年級組隊，但

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年級學生之組別。 

(四)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若跨兩班即超過男生或女生人數各 10 人，

則不得跨三班組隊，以此類推。 

(五)學校 7、8、9 年級學生總數不足 20 人者，得以【校】為單位跨校組隊。 

二、 以班級組隊，各參賽班級報名應全班報名，下場比賽人數為 20 人。 

三、 禁止參賽之學生包括： 

(一)曾經代表學校或縣市參加全國性田徑項目比賽者。 

(二)體育班學生（體育班之認定以教育主管機關核定之班級為原則）。 

四、 複賽及決賽名單不得更改且以各縣報名之班級名冊為限。 

五、 參加比賽時，需攜帶學生證於檢錄處核對身分，如學生證照片無法辨識時，

請出示可辨識之證明文件（如學籍卡影本、身分證、健保卡），如選手無法

出示相關證明文件時，將無法出賽，並由後補選手遞補，同時出示可辨識

之證明文件。 

拾貳、報名方式：  

一、 本次比賽報名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tptmry.neoq.acsite.org/ 

網路報名聯絡人：林玉些老師 連絡電話：0920254011 

強秋發老師 連絡電話：0921883625 

e-mail：yuhsieh@tp.edu.tw  

二、 請自即日起至 111年 1月 4日（星期二）下午 5時 0分止完成網路報名，

並於同年 1月 6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將核章完畢之 

(一)紙本報名表（由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後列印） 

送至臺北市立中正高中體育組林依媚組長收，以郵戳為憑。 

連絡電話：28234811#330，e-mail：physical@webmail.ccsh.tp.edu.tw。 

(二)校內初賽核章之成果報告表（附件一）及活動照片（附件二） 

上傳至網路報名系統。 

三、 網路報名系統操作方式如下： 

(一)輸入「帳號」與「密碼」（教育部學校代碼 6 碼），初次登入時帳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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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入後，請更改密碼以保護個資及維護資訊安全。 

(三)請填寫相關資料，包含單位資料（聯絡人建議為學校體育組長）與報名

選手資料。 

(四)報名選手資料，可單人逐筆輸入，或利用下載 excel 參考檔，請依檔案內

欄位位置建立資料後直接上傳檔案，系統會自行轉換選手資料（建議先

以檔案整批上傳，若有錯誤發生時，先刪除該選手資料，然後再單筆輸

入）。 

(五)當各年級組選手資料都已輸入完畢後，請列印報名資料，若因電腦系統

無法產生的特殊字，請於列印後以紅筆註記，以利後續處理。 

(六)無法派隊參賽之學校仍須填寫校內初賽成果報告表（附件一）及活動照

片（附件二）（提供校內推動跑步或大隊接力成果），並於表格之檢討與

建議欄位，填寫未能報名參加本市複賽原因。 

(七)校內初賽成果報告表（附件一）及活動照片（附件二），請參考網頁「成

果報告上傳」的操作內容上傳報告表。 

拾參、抽籤日期：111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於市立中正高中舉行分組道次抽

籤，如各單位未派代表出席者將由大會代抽。 

拾肆、北市複賽賽程將於報名截止及統計隊數後公告，開幕典禮請各校八年級組代表

隊伍一律參加。如因故須調整賽程，本局將另函通知各校。 

拾伍、獎勵辦法： 

一、 獲本市複賽各組前八名頒發獎杯乙座、個人頒發獎狀乙紙，各組前三名學

生頒發獎牌乙面（獎牌數依實際報名人數核發）。 

二、 獲本市複賽各組前三名隊伍之隊職員（第四名至第八名以並列第三名敘

獎），依權責辦理敘獎，敘獎額度摘要如下： 

(一)第一名：指導教師或教練記功 1 次 1 人，領隊、管理各嘉獎 2 次。 

(二)第二名，指導教師或教練嘉獎 2 次 1 人，領隊、管理各嘉獎 1 次。 

(三)第三名，指導教師或教練、領隊、管理各嘉獎 1 次。 

三、 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之隊伍，其指導教

師或教練核予嘉獎一次一人（不同組仍以敘獎一次為原則）。 

四、 優勝學校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

為同一人時，則擇其最優乙項敘獎。 

五、 承辦或協辦單位：承辦學校記功一次二人、嘉獎二次三人、嘉獎一次四人；

協辦學校嘉獎二次二人、嘉獎一次二人。 

六、 本案敘獎均含校長，校長敘獎由學校填校長敘獎建議名單報本局，其他人

員敘獎則依本實施計畫由學校權責辦理。 

七、 參與全國決賽之學校，由教育部補助參賽車資、住宿、膳食等經費。 

八、 全國決賽各組前八名之單位頒發獎盃，個人頒發獎狀乙紙，前三名選手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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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獎牌乙面以茲鼓勵（體育署頒發，總數依實際報名人數核發）。 

拾陸、實施成效評估： 

一、 成果報告：各校於報名臺北市複賽時，應檢具校內初賽成果報告表及其他

相關資料，上傳至報名系統。 

二、 考評方式：由教育局不定期蒞校考察，並納入駐區督學視導範疇。 

拾柒、凡參加本市複賽計時決賽榮獲 7-9 年級各年級組之第一名學校班級，應代表本市

參加全國決賽，如因故出缺得依序邀請第二名隊伍參加，以此類推。 

一、 比賽時間：111 年 月 

二、 比賽地點：臺東縣 

拾捌、本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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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校全銜） 

辦理教育部推動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之班際大隊接力校內初賽 

成果報告表 

辦理名稱   （學校全銜）   

110 學年度普及化運動之班際大隊接力錦標賽校內初賽 

辦理日期 校內初賽辦理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辦理內容 

摘要 

 

運動普及化

成效 

辦理初賽班級數百分比（辦

理初賽班級數/全校普通班

班級數【不含體育班】） 

運動普及程度（參與大隊接力

人數/全校 7-9 年級學生總數

【不含體育班】） 

報名臺北市複賽參

加隊數 

   

辦理成果 

摘述 

 

整體經費 

（初賽） 

1.校內自籌經費：                 元整 

2.其他相關輔助：                 元整 

檢附資料 成果報告表（含活動照片） 

檢討與建議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本表請於即日起至 1 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經校內人員核章後，上傳至網路報名系統，始

得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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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校全銜） 

110 學年度辦理教育部推動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之班際大隊接力 

活動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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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班際大隊接力錦標賽 

比賽程序預訂表 

 

一、賽會日期：民國 111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二、賽會地點：臺北田徑場(10553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5 號) 

 

活動時間 項目 

07:30 ~ 07:45 參賽學校報到 

07:45 ~ 08:00 參賽學校技術會議 

07:45 ~ 08:00 裁判報到 

08:15 ~ 08:30 裁判會議 

09:00 ~ 09:30 開幕典禮 

09:00 國中九年級組檢錄(九年級組不參加開幕典禮) 

09:40 國中九年級組比賽（計時決賽）；國中八年級組檢錄 

10:10 國中八年級組比賽（計時決賽）；國中七年級組檢錄 

11:30 國中七年級組比賽（計時決賽）  

11:50 ~ 12:00 裁判會議（確認各組得獎名單） 

12:00 ~ 12:30 

閉幕典禮（頒獎） 

國中九年級組（計時決賽取前八名頒獎） 

國中八年級組（計時決賽取前八名頒獎） 

國中七年級組（計時決賽取前八名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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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班際大隊接力比賽比賽規則 

1. 所謂「大隊接力賽跑」，意指接力比賽，20 人 x100 公尺，每隊報名至多 35 人，男女

生各 10 人，每人跑 100 公尺，女生須先完成前 10 棒次，11～20 棒次始可安排男生。 

2. 參加大接力賽跑的選手服裝，全隊的樣式、顏色必須一致，如穿著學校運動服，男女

生顏色則可不同。褲子穿著應以短褲為限（內穿緊身衣、褲不受限制）。違犯者，如

未能於最後一次檢錄前改善，不准出場比賽。比賽中違反，該接力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跑鞋一律為平底運動鞋、不得有顆粒。並且不可赤足參加比賽。 

3. 接力區為 20 公尺。只有在接力區內，才能進行起跑、助跑、接力棒傳接。每一接力

區的起跑準備位置，為接力區入口線後。 

4. 在 400 公尺跑道進行之比賽，前三棒必須是分道比賽（選手在彎道跑道時，若踩內線，

則每次加總時間 5 秒），第四棒選手通過 320 公尺搶道線後即可不再分道。分道比賽

時，選手可以在自己的跑道上標示記號，如使用自粘膠帶，最大面積為 5 公分＊40

公分，而且色彩不可混淆跑道上其他永久記號。不分道比賽時，不可在跑道上標示記

號。 

5. 第五棒之接棒選手順序，應在該接力區裁判指揮下，依檢錄單上之道次順序排列，第

六棒(含)以後之接棒順序，則依前一棒跑出接力區之先後順序，由內到外排列接棒順

序。接棒選手不可改變在接力區起點處原來排列的順序，（違反此規定每隊加總時間 5

秒）。 

6. 在整個比賽過程中，接力棒必須拿在手上。若掉棒時，必須由掉棒者拾回。掉棒選手

可以離開自己的跑道去拾棒，但不可由此而減少應跑距離，也不可因此而妨礙其他跑

道選手。 

7. 接力棒的傳接，開始於接力棒傳交於次一接棒者手中為完成。選手不可穿戴手套或在

手中放置物質，以獲得較佳接棒抓力。在接力區內的判定是根據接力棒的位置，而不

是根據選手的身體位置。如在接力區外傳接棒，（違反此規定每隊加總時間 5 秒）。 

8. 選手在接棒之前和傳棒之後，應留在各自跑道或接力區內，直到跑道通暢，以免阻擋

其他選手。若離開自己的位置或跑道，以致妨礙他隊選手進行比賽時，每隊加總時間

5 秒。 

9. 用手推動或用其他方法（如場外陪跑）來協助選手者，該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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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力隊選手一旦參加比賽後，往後賽次只准 15 位選手替換。替換的選手只要是報名

參加該次賽會的選手，均可替換。 

11. 接力隊正確名單與棒次表，應於檢錄時繳交名單。 

12. 參賽選手需於比賽前 30 分鐘，將接力棒次表於檢錄時提出檢錄名單，並進行檢錄。 

13. 違反運動道德者，經仲裁委員開會決定後，該隊則取消資格。 

14. 起跑犯規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犯規則該選手取消資格，可立即替換。 

15. 比賽號碼衣由各校自行準備。 

 

 

特別注意事項： 

1. 請各校注意網路報名截止日期 111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0 分止。 

2. 上網報名時請務必填寫各校比賽背心服裝顏色，並於 111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將紙本資料寄至臺北市立中正高中體育組。 

3. 111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為電腦選號道次抽籤日，請各校踴躍參加，地點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抽籤後資訊將公告於報名網站，請各校自行查詢。 

 


